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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定義(1)：
項次 名詞 定義內容

01
鑑定與鑑定
人之意義：

何謂鑑定人，指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328 條：「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

經驗，或經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於他人之訴訟，有為鑑定人之義

務。」。

何謂鑑定，係鑑定人應運用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針對事實研判，敘明過

程與結果及建議，並載列於報告書，供為第三者調解或雙方當事人和解之

用；鑑定人之角色其立場自應超然客觀，研判自應正確公正，結果自應明

確合理，建議更應實施可行，方能弭平爭議。

02
鑑定人之意
義：

鑑定除有特別規定外，可準用關於人證的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324 條)。

鑑定人需具有特別專門學識經驗，而證人則不必有這種學識經驗。民事訴

訟法第 328 條：「從事於鑑定所需之學術、技藝或職業或經機關委任有

鑑定職務者，於他人之訴訟，有為鑑定人之義務。」證人的證言有不可代

替性，所以如果證人不遵傳到場應訊，法律設有強制到場之規定，亦即可

以科處罰緩或拘提。而鑑定人的意見，只須有相當的學識技藝或經驗的人，

都可以為之，具有代表性。

03
鑑定人之聲
請及選擇：

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不似證人有時尚可於證言後始為具結，於具結文

內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的鑑定等語(民事訴訟法第234條)。

1.聲請：聲請鑑定，無須表明鑑定人，但應表明鑑定的事項(民事訴訟法

第325條)。但法院行鑑定時，並不受當事人表明鑑定的事項的限制。

2.選擇：鑑定人由受訴訟法院選任，可為一人或可為數人，其人數由受訴

訟法院決定之。受訴訟法院亦可命當事人指定應選任的鑑定人。



一. 名詞定義(2)：
項次 名詞 定義內容

04
鑑定人之法
律立場：

1.鑑定人是由審判長、受命推事，或檢察官所指定，就其特別知識經驗，

陳述或報告對於某事實之判斷意見之第三人。

2.至於證人與鑑定均為法院或檢察官採取證據資料之對象，為二者相同之

點。至於相異之點有如下所述：

A.證人陳述具體的事實，而鑑定人是供給抽象意見。

B.證人無資格與能力限制，而鑑定人則有限制。

C.證人具有不可代替性，而鑑定人則不可代替性。

D.證人不必有特別之學識經驗，而鑑定人則非有特別之學識經驗不可。

E.證人、鑑定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雖同樣科以50元以下之法緩，但不

得拘提鑑定人(刑事訴訟法第199條)，因鑑定人有代替性。

3.法律規定建築物之鑑定，必須具有建築學識經驗之建築師。鑑定人之人

數不以一人為限，由審判長、受命推事或檢察官得斟酌依其實際情形選

任數人亦可為之。

4.基於囑託鑑定者：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為鑑

定，或審查他人的鑑定(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



一.名詞定義(3)：

項次 名詞 定義內容

04
鑑定人之
拒卻：

法律規定，當事人得依聲請推事迴避的原因，拒卻鑑定人。但不

得以鑑定人於該訴訟事件曾為證人或鑑定人為拒卻的原因。如果

鑑定人已就鑑定事項有所陳述或已提出鑑定書後，為免訴訟延滯，

當事人不得在聲明拒卻。但拒卻的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

不再此限。

06 鑑定業務：

依據《建築師法》第16條規定：「建築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理

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量、設計、監造、估價、檢查、

鑑定等各項業務，並得代委託人辦理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

擬定施工契約及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項。」故建築師得依此從事

專業工作。

07
鑑定單位
(人)：

鑑定一般實務上依受任之對象，依據民事訴訟法第326條及第340

條：「鑑定人由受訴法院選任，並定其人數。」、「法院認為有

其必要時，得囑託機關、團體或商請外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

查鑑定意見。其須說明者，由該機關或團體所指定之人為之。」，

固可分為鑑定人鑑定及機構鑑定兩種，前者即委託單位委託具有

鑑定所需特別學識經驗之人為之鑑定，例如委託某XXX建築師或技

師為之鑑定，後者則為委託具有鑑定能力的團體為之，例如委託

某XXX建築師公會、某XXX技師公會或學術機關等為之鑑定。



鑑定作業流程：



鑑定常見試驗項目：
1.鑽心試驗採樣與試驗
2.氯離子含量測定
3.鋼筋輻射量判定
4.混凝土中性化試驗
5.混凝土強度超音波試驗
6.構材載重試驗
7.鋼材焊道檢測
8.土壤鑽探、試驗及分析
9.水分計量測、試水壓測試
10.紅外線熱像儀檢測
11.經緯儀垂直檢測、水準儀水平檢測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1
項次 項目 內容 作業

1. 申請人

申請書中之申請人、文

號、日期、地址、連絡
電話

申請書(含名冊)，公會會勘通知

函編入附件。

2.
標的物座
落

門牌號碼及樓層。 路名、確認位置。

3. 鑑定要旨 依申請書載具內容。
明確敘述申請單位函請鑑定之項

目。

4. 鑑定依據
申請書(日期)、通用鑑

定手冊等。

5.
鑑定會勘
日期與會
勘人員

會勘紀錄表之日期、人

員及相關代表。

1. 核對公會通知函及雙方當事人

是否到場。
2. 會勘紀錄表編入附件。
3. 相關代表勿以所有權人標示以

避免延生麻煩。

6.
工程施工
概況

施工進度。
1. 工地現況拍照編入附件。

2. 標的物室內及室外各部份現場
勘查。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2
項次 項目 內容 作業

7.

標的
物構
造、
用途
及現
況

1.鑑定標的物
之構造：建
造年代、構
造型式、內
外裝修材料
等。

2.鑑定標的物
之用途：如
住宅、辦公
室、店舖等。

3.鑑定標的物
之現況：

a.無瑕疵之現
況及有瑕疵
之部位，均
以戶為單位，
分別記錄其
位置及主要
內容。

b.現況測量成
果如附件。

一.蒐集房屋資料(使用執照等)內外裝修資料拍照記錄(編入附件)。
二.拍照記錄(編入附件)。
三.拍照記錄、圖說記錄、測量等(編入附件)。
1. 就下列各項拍照存證且加以編號，照片均須記錄其位置及主要

內容等事項。
 外觀各向立面。
 無瑕疵之現況。
 有瑕疵部位之現況。
 裂縫部位(最大寬及約略長)。
 滲水部位。
 剝落部位。
 其他部位(如鋼筋生鏽、門窗、裝修、機電設備等)
2. 圖說記錄：
 平面示意圖：以層或戶為單位，以1/100比例繪製，不標註尺寸

(牆面應以雙線表示)，標示平面配置、隔間情形、隔間位置、
拍照位置與方向等。

 立面示意圖：內外牆有較特別之瑕疵者加以繪標註之。
 其他圖說：其他設備及特殊情況加以繪製紀錄。
3. 測量：測量結果依下述項目整理。
 平面示意位置圖：垂直度測量以T(n)表示，水平高程測量以L(n)

表示，水準基準點以BM(n)點表示。以箭頭及編號標示測量之方
向及位置。

 立面示意位置圖：
 垂直度示意圖：標示傾斜水平距離、傾斜方向及傾斜率。
 水平高程示意圖：水平高程點位置及高程標示於示意立面圖上

或拍攝立面照片上。
4. 註明測量時間、人員、地址及儀器之類別及型號。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3
項次 項目 內容 作業

8.
鑑定結果
及分析

(現況鑑定無此項)

與現況鑑定之瑕疵項目、

測量成果等比對並分析。

現況鑑定報告與目前狀況之比對，判

斷(定)損害原因、責任歸屬及安全評

估(損害修復鑑定)

9.
結論與建
議

(現況鑑定無此項)

1.損害原因及責任歸屬。

2.安全評估。

3.補償費用。

4.建議事項列舉1-2項。

1. 校核設計圖說及結構計算書、材

料檢測及試驗，蒐集地質鑽探報

告及觀測系統等資料作結構安全

評估(安全鑑定)。

2. 依通用鑑定手冊第五章鑑估標準

估算工程補償費用，並依通用鑑

定手冊第三章第三節二、三、六

款之非工程性補償估算價值折損

賠償費用。

3. 建議修復、補強計畫。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4
項次 項目 內容

10. 附件

1.鑑定申請書、名冊及公會會勘通知書 張。

2.鑑定標的物坐落位置圖張。

3.會勘紀錄表 張。

4.測量成果表 張。

5.標的物平面(立面)示意圖 張。

6.損害修復費用估算表 張。

7.其他(相關試驗報告、設計圖說等) 張。

8.鑑定相關現況照片 張。

11. 鑑定人簽章

12.
報告書完成
日期

1. 報告書尺寸以A4紙為原則。

2. 報告書一律採自左至右之方式書寫。

3. 報告書一律以打字完稿為原則。

4. 報告書一律採左側裝訂為原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1.鑑定測量作業說明

2.測量之目的、運用



 簡單的來說，測量就是將地球的樣貌數值化成電腦
成果，以方便人員來判讀。

 因此各項重大公共工程的規劃都與測量息息相關，
如國土等重大開發應先了解現況。

 天上航空攝影、陸上地面測量、海上水域測深，需
飛天入地、上山下海的就是測量需具有的測繪能力
。

 不僅擁有陸海空各方面之專業測量技術與管理能力
。

 經由外業詳實的測量與內業細心的驗算，提供使用
者於電腦螢幕前就能看到現地真實的現況。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依據臺北縣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壞鄰房
鑑定手冊第五章測量作業說明。

鄰房施工前建立資料或施工後了解建築
物傾斜狀況。

垂直測量與水平測量為鑑定工作不可或
缺的資料。

施作要點、測量記錄與照片之標準。

達到鑑定報告之公正性與存證效果。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1.現況鑑定方面：

1.主要記錄現況鑑定當時鑑定標的物之垂直及水
平狀況，於日後發生鄰房損害糾紛時，可供複
測之依據。

2.供已明示責任歸屬之判定。

2.損害修復方面：

1.探究瞭解工程施工影響鑑定標的物之水平及垂
直變異情形。

2.以現況鑑定之測量成果，複測比對作為安全判
定及損害修復之依據。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3. 安全鑑定方面：

1.標的物需施作垂直及水平測量。

2.以探討傾斜或沉陷對標的物之影響評估依據。

4.火害鑑定方面：

1.瞭解標的物受損情形。

2.對各層平面，取典型位置之大樑、小樑及樓板，
測量其相對高程變化。

3.據以評估火害後構材受損狀態。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水平測量作業要點

1.水準儀介紹

2.水準高程測量作業操作方式

3.水準測量應注意事項

4.水準測量缺失與探討



水準儀它是工地中，最普通也是最常見看
到的測量儀器了，它的功能很簡單～就是
只有測量水平而已。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它的構造也隨著不
同的需求也變得多元化了。(如：雷射水準
儀、電子水準儀.....等)。

水平測量---介紹



 水準儀，俗稱平水鏡，是一種測量工具，主要用

於工地，用作量度水平面之用。

水平測量---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C%E9%8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8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4%E5%B9%B3%E9%9D%A2&action=edit&redlink=1


水平測量---介紹
1.水準測量方法包括—

1. 水準儀觀測法。

2. 水平雷射儀觀測法。

3. 水準管觀測法。



 水準儀主要部份為望遠鏡，鏡的底部連著一個

轉盤，使其能夠360度旋轉。

 轉盤之下有一塊三角板，板與盤之間的三角形

位置，有三顆螺絲可以旋轉，用以調校望遠鏡

的水平面。

 望遠鏡之上，有一個球面水平尺，可以初部粗

略地調較水平面，還有小形水平尺較正水平面。

水平測量---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B%E9%81%A0%E9%8F%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E%BA%E7%B5%B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83%E9%9D%A2%E6%B0%B4%E5%B9%B3%E5%B0%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B9%B3%E5%B0%BA


水準儀及水準標尺使用法

分為水準儀之安置、水準儀之觀測與水準標尺

之持立等三項。

水準儀之安置

水準儀安置之目的，在使望遠鏡之視線再任何

一方向均為水平。

水準儀操作



架設：

水準儀應儘量架於兩水準尺等距處，架設三腳

架時，三腳架尖展開成正三角形插入地面，三

腳架高度與肩齊高，架首大致呈水平。

如係在斜坡上測量，最好使兩腳架向坡下，一

腳架向坡上，如此易於安置水平，且較穩定。

水準儀自廂中取出裝置在三腳架上，將連結螺

旋鎖緊。

水準儀之安置步驟如下：



概略定平：

調整三腳架之伸縮螺旋使圓盒水準器氣泡大約

位於中心。

精確定平：

調整儀器之腳螺旋將水準器精確定平。

水準儀之安置步驟如下：



精確定平步驟如下：

旋鬆儀器水平方向制動螺旋（固定螺旋），旋轉
望遠鏡使水準器與儀器之某二腳螺旋平行。

將該二腳螺旋同時等量向外或向內旋轉，調整水
準器氣泡至中央。

旋轉望遠鏡90o，再以另一腳螺旋向外或向內旋轉
，使氣泡居中。

如此往返90o重複調平至望遠鏡在任何方向，水準
氣泡均保持中央位置，則水準儀已安置完成。

水準儀之安置步驟如下：



水準儀之安置定平步驟---介紹



調目鏡焦距：

旋轉目鏡調焦螺旋環，可自目鏡中清晰見到十字

絲線。

概略對準水準尺：

以望遠鏡上之瞄準器對準水準標尺。

水準儀觀測



調目鏡焦距：

旋轉物鏡調焦螺旋，直到清晰見到橫絲切讀標尺

分劃處。

精確對準水準尺：

以儀器之水平微動螺旋調整，使其精確對準。

讀數：

讀標尺分劃數時，水準器氣泡應居中央位置。

水準儀觀測



持尺者將標尺置於欲測之測點上，站在標
尺的側邊，以手指輕提標尺後放下至測點
上可使標尺垂直於地平線。

（如以手緊握方式，則不易使標尺垂直於地
平線）

持尺者首要是將標尺保持不前後傾，至於
標尺有無左右傾斜，由觀測者指揮持尺者
修正。

水準標尺之持立



另外亦可使用垂直器貼附於標尺上，調整

其圓形氣泡居中，藉以控制標尺垂直於地

面。

精密水準測量時，常用竹桿左右支撐，使

標尺垂直穩定。

水準標尺之持立



 原理

利用水準儀建立一條水準視線，並於立在A，B兩點的

水準尺上截取讀數a,b，則兩點高差。

若A點高程已知，則稱為後視讀數，——前視讀數。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平面

視準軸高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測量前進路線

視準軸高 前視

測點1

測點2
測量前進路線

視準軸高後視

測點1

測點2

 後視(Backsight)：觀測已知高程上之水準
尺的讀數。

 前視(Foresight)：觀測未知高程點之水準
尺的讀數。

 轉點(turning Point)：水準測量中既為前
視且又當後視的點。

 中間點(Inter-mediat Point)：水準
測量中僅作前視觀測的點。

 視準軸高(Height of Instrement)：
當視準軸水平時，此軸線所在之
高程為視準軸高。



 高程計算法

高差法

利用高差計算高程的方法

視線高程法

利用視線高程計算高程的方法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準測量的原則
21

△H

HA

HB

b

B

A

水準基面

H1=H2

HA+b=HB+f

HB=HA+(b-f)

水準測量原理如下：

(1)已知點高程+後視讀數 = 視準高

(2)視準高 – 前視讀數 = 未知點高程

未知點高程 = 已知點高程 + Σ後視讀數–Σ前視讀數



 連續水準測量

當A、B兩點高差較大的相距較遠時，安置一次儀器不

能測定兩點間的高差，可在沿A到B的水準路線中間增

設ZD，依次連續地在兩個立尺點中間安置水準儀來測

定各點間的高差，最後取各個測點的代數和。

 轉點的概念

定義：起傳遞高程作用的臨時立尺點

特點：其上有兩個讀數，臨時選點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逐差測量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轉點

中間點

6

5

4

31

2

測站1

測站2

測站3

測站4
測站5

測站6

閉合導線



縱斷面測量

樁號 後視(+) 儀器高
前視(-)

高程 備註中間點 轉點
B.M.1 0.651 351.920 351.269 B.M.1

在0k+000右
40.1m 牆 腳
石上。

B.M.2
在0k+160左
33m牌坊石
頂。

0k+000 0.43 351.49
+020 1.22 350.70
+040 1.37 350.55
+055.3 1.85 350.07

T.P.1 1.457 351.466 1.931 349.989
+060 2.23 349.22
+080 2.19 349.26
+100 1.47 349.98
+120 1.31 350.14

T.P.2 2.244 353.373 0.317 351.129
+140 2.15 351.22
+160 1.30 352.07

B.M.2 1.114 352.259
【4.352】 【3.362】



水平測量—方法及成果整理

 水準點
 用水準測量的方法建立的高程控制點（BM）均勻分佈在全國各地，起

控制高程的作用長期保留設地面標誌。

 水準路線
 閉合、附合、支水準。

 水準測量的方法
 觀測程式。

 表格記錄計算。

 鉛筆記錄，不准塗改，不准橡皮檫，不准轉抄。

測站 測點 後視 前視 高差

1 A 1.625 0.628

2 1.784 0.997 0.573

3 0.660 1.211 -0.311

4 1.444 0.971 0.442

B 1.002

5.513 4.181 1.332



 檢查一個測站的錯誤，一個測站只測一次高差，

高差是否正確無法知道，對一個測站重複效差的

測定。

變更儀高法

雙儀器

雙面尺

 計算校核

用計算高差的總和檢驗各站高差計算是否正確。

水平測量—校核



 成果校核

是水準測量消除錯誤，提高最後成果精度的重

要措施由於測量誤差的影響，使水準路線的實

測效益與應有值不符，其差值稱閉合差。

閉合差=觀測值-理論值（真值、高精度值）

容許誤差：計算所得高差閉合差應在規定的容

許範圍內，認為精度合格，普通水準測量 。

水平測量—校核



水平測量—高差閉合差的調整與計算

 通過高差閉合差的調整，來改正觀測高差所包含的誤差，用
改正後的高差計算高程。

 改正原則：按測站數（比路線長度）成正比，反長分配

 步驟： 1.高差閉合差的計算

2.高差閉合差的調整

3.每站的改正數

 計算高程
 測點測站數實測高差改正數改正高差高程

測點 測站數 實測高差 改正數 改正高差 高程

1 8 1.234 0.009 1.243 200.000

2 6 0.345 0.006 0.351

3 5 -1.599 0.005 -1.594

1

19 -0.020 0.020 0



 儀器誤差

誤差（角誤差）---AB間的正確高差時，確誤差能得

到消減角誤差的影響可以忽略。

望遠鏡的對光誤差---在一個測站上，由後視轉為前

視時，由於距離不等，望遠鏡要重新對光，對光時，

對光透鏡的運行將引起角的變化，從而對高差產生影

響，可消除。

水準尺誤差---1.尺長誤差 。

2.刻劃誤差。

3.零點誤差 長期使用磨損。

水平測量—誤差



 人為誤差

水準管氣泡居中誤差---主要與水準管分劃值和人眼觀

察氣泡居中的分辨力有關，居中誤差±0.15，符合氣泡

居中精度提高一倍。

估讀誤差---望遠鏡照準水準尺進行讀數的誤差與人眼

分辨力，望遠鏡放大率和儀器至尺規的距離有關。

水準尺傾斜誤差---豎立不直，尺在視線方向左右傾斜

時，觀測者容易發現，沿視線方向前後傾斜時，不易

發現。

水平測量—誤差



 外界條件的影響

地球曲率和大氣折光的影響----

地球曲率和大氣拆光對水準尺讀數、兩點間高差的影響。

溫度和風力的影響 ---

溫度變化，儀器受熱不勻，軸線的幾何關係。

氣溫變化，產生大氣折光的影響。

儀器和尺墊下沉產生的影響----

儀器下沉，視線降低，使前視讀數減小。

水平測量—誤差



 水準測量的注意事項

檢校儀器，堅實地面上設站選點，前後視距儘

量相等。

瞄準、讀數時，仔細對光，清除視差，精平氣

泡，讀完後檢查氣泡的位置，尺規立直。

成像清晰時觀測，中午氣溫高，折光強，不宜

觀測。

水平測量—誤差



 先須設置基準點（BM）兩點以上，位置於開挖影

響範圍以外，不受變動處之堅實位置設點。

 鑑定之標的物須先將平面示意圖繪出，測點位置

標柱於平面圖上，點位須編號並拍照存證，點位

可噴漆或釘樁（釘）固定之，以供往後檢定依據。

 水準測量之測量值需至公尺以下小數三位值，採

直接水準測法，往返須閉合於基準點，閉合差應

在 ±4mm以內。

水準測量應用—水準儀觀測法



 觀測手簿記錄之計算成果表、點位之照片均須

附於鑑定報告書內，以供查證。

 此法適合大區域分佈測點時採用。

 結構物施工時室內地坪除廚房、浴室有排水坡

度外，大致應水平，樑底亦應水平，固可做標

的物是否傾斜研判之參考。

水準測量應用—水準儀觀測法



 此項水平觀測無論鄰房施工前建立資料，或施工

後了解傾斜狀況，均是鑑定工作研判不可或缺之

資料。

 測量位置平面圖及觀測位置須事先規劃妥當、或

是先丈量繪製、以使測量紀錄詳實避免產生錯誤。

 水準測量須由基準點引測至室內之轉點，其閉合

差應在 ±4mm以內，再由轉點觀測室內各測點，其

閉合差在 ±2mm以內，並記載測點位置讀數，且與

平面位置相符，以便繪製成果示意圖。

水準測量應用—室內地坪或樑底水平觀測法



 首先認定在不受變動處設基準高程點一處採用

水平連通管或水準儀在鑑定標的物牆面設水平

線（與基準點同高度）一般打墨線或釘釘子、

噴漆等標示。

 檢測時依相同方式引測基準點高度至上回水平

線，或各點與水平線之差距，即可馬上得知上

浮或下陷差值。

 此法適用小區域或整棟牆面，在無水準儀時，

採用連通水管施測。

 監測位置須繪製剖面圖，標示點位或編號註明

變化差值，以供研判。

水準測量應用—水平線觀測法



 測量成果應依下列項目整理：

 測點平面位置示意圖：在圖上以箭頭或編號標

示測量之方向與位置。原則上水準測點以L（n）

表示、基準點以BM（n）表示。

 水準測量成果：含測點平面位置示意圖、基準

點及測點位置照片及水準測量成果表。

水準測量應用—測量成果



 測量時除測量紀錄外，亦應拍攝相關的照片

記錄如下：

 使用測量儀器之測量實況照片一張。

 水準基準點照片－照片需包括水準基準點本身與

周遭環境。

 每一水準觀測點皆需拍攝照片－照片需包括水準

觀測點本身與周遭環境，若採用水準儀觀測，照

片中應涵蓋水準尺之底部。

水準測量應用—測量成果



垂直測量作業要點

1.儀器說明

2.傾斜率與垂直測線的關係

3.垂直測量無法施測之處理

4.垂直測量應注意事項

5.垂直測量缺失與探討



 經緯儀---量度水準及垂直

角度的工具

主要用作三角測量，有時也做

為氣象及發射火箭時使用。

經緯儀最初的發明與航海有著

密切的關係。在十五十六世紀，

英國、法國等一些發達國家，

因為航海和戰爭的原因，需要

繪製各種地圖、海圖。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經緯儀---量度水準及垂直

角度的工具

最早繪製地圖使用的是三角測

量法，就是根據兩個已知點上

的觀測結果，求出遠處第三點

的位置,但由於沒有合適的儀

器，導致角度測量手段有限，

精度不高，由此繪製出的地形

圖精度也不高。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經緯儀---量度水準及垂直

角度的工具

而經緯儀的發明，提高了角度

的觀測精度，同時簡化了測量

和計算的過程，也為繪製地圖

提供了更精確的數據。近代經

緯儀則廣泛應用在各種工程的

量測工作。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構造及使用方法

經緯儀是近代方位測量的重要儀器，儀器由望
遠鏡、水平度盤、豎直度盤、水準器、基座所
組成。

使用方法

為測量時，將經緯儀安置在三腳架上，

用垂球或光學對點器將儀器中心對準地面測點，

用水準器將儀器定平，

用望遠鏡瞄準測量目標，

用水平器和豎直度盤測定水平角和豎直角，以得到
測量數據。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鑑定時傾斜率測量作業，因使用儀器之不

同而有各種觀測方法，包括經緯儀觀測法，

垂直儀觀測法及錘球觀測法等，其操作方

法分別說明如下。

 惟標的物為木造、磚造及三樓以下之構

造物，如遇選取測量基準線有困難時，

鑑定人得合併水準測量等結果檢核之。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經緯儀觀測法

 首先在鑑定標的物結構體之牆柱角正面延伸線上

設一定點，以擺設儀器。

 經緯儀擇一定點定平後，以望遠鏡十字絲對準柱

腳頂端或下端，由上往下或下往上順柱角邊緣線

觀測。

 如柱緣與十字絲重合一直線表示柱角無傾斜，如

柱緣與十字絲不重合即知柱腳傾斜，傾斜值可以

擺設鋼尺靠近柱緣，由十字絲縱絲切於尺面，讀

出傾斜數值。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經緯儀觀測法

 觀測之測回誤差在 ±3mm以內為限，採二次平均值

為準。

 樓高差值之計算應考慮水瓶兩向傾斜之影響，準

確計算。

 觀測之柱角須繪製剖面示意圖，並將樓高差值、

傾斜方向、觀測位置等標示清楚，並計算傾斜率。

 通視條件不良，例如在防火巷內或牆面前後視線

受阻，無法採經緯儀觀測時，可採此法。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儀觀測法

 垂直儀貼近於牆柱角擺置整平後依垂直線原理由望

遠鏡往下觀測牆柱角下方之鋼尺在十字絲縱絲之讀

數，如上下兩讀數相同時表示柱角無傾斜，若上下

兩讀數有差值，其差值即為傾斜值。

 觀測之柱角位置須標示於平面示意圖上，剖面示意

圖須註明樓高差值、水平兩向差值、傾斜方向等。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錘球觀測法

 此法在無風狀況或水中觀測時採用，以鉛垂

球由上往下成垂直線時量取牆柱角上下端與

垂直線之距離，由上下間距相較差，得知傾

斜差值及方向，如上法標示於平面示意圖。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定義---建築物傾斜時，結構安全可能出現疑慮，故垂直
測量乃測量建築物之垂直度，其常以傾斜率表現之。示
意圖如下：

 注意到建築物高度為H`，但測量時實際觀測高度為H（上、下觀
測點之垂直距離）。

 依據下圖，傾斜率之計算如下： S = Δ/H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圖中符號：

H ’=建物高度

Δ’=建物傾斜水平距離

H   =垂距--上下兩觀測點之垂直距離。

Δ  =偏移量--上下兩觀測點之水平偏移量。

S   =傾斜率--水平偏移量與垂距之比值。

Δ’ Δ

上觀測點

下觀測點

HH’



 各垂直測線之傾斜率很可能不相同，而且
並非必然能真確反應建築物之傾斜狀況，
所以建物4個角落之8條垂直測線為最具代
表性的垂直測線，依鑑定標的物與建築工
地之相對位置，可將垂直測量之測線分成
Si與 Ti，如下圖所示：

 Si與Ti分別為二個互相垂直方向上測線
的傾斜率，即

 Ti：鑑定標的物垂直於建築工地面上
之傾斜率

 Si：鑑定標的物平行於建築工地面上
之傾斜率

 因為鑑定標的物與建築工地相對位置之故，
鑑定標的物之基礎土壤較易繞Ti

 Ti為重要測線，通常其傾斜值較大。

 Si為參考測線，通常其傾斜值較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建築工地

S4

S3

S2

S1

T1

T3

T2

T1

鑑定
標的物



 建築物之代表性傾斜率S可由Si與Ti傾
斜率估算之，討論如下：

一般狀況下，Ti測線之傾斜率大於Si
測線之傾斜率，且較具代表性，故Si
測線傾斜率僅供參考用。

代表性傾斜率S並非採用Si與 Ti之平
均值。

代表性傾斜率為S=MAX.（T1.T2），
即T1與T2兩者之大值。

 垂直測量以量測T1、T2為主，惟Ti必須
為合理可靠值，若T1、T2之觀測數值不
合理或可靠度不高時，可增測T3、T4測
線，而S1、S2、S3、S4皆為參考值。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建築工地

S4

S3

S2

S1

T1

T3

T2

T1

鑑定
標的物



 各測線之傾斜率以直接測量為主。

 儀器架設位置應在工程施工範圍之外，且應選取
不易被更動之點，俾便重新測量時，儀器可擺設
於原定點之附近。

 原則上，通視良好且為代表性傾斜率之屋角皆應
雙向施作垂直測量。在可施測的情況下，每一棟
結構體至少須針對二面互成垂直之牆面實施垂直
測量。

 原則上，沿鑑定標的物立面每隔12公尺應有一測
線。

 經緯儀之視線應垂直於垂直測線所在之建築物立
面。

垂直測量---要點



 垂直測量選點及建築物代表性傾斜率之判斷甚為
重要。傾斜率不易判讀之測線宜捨棄不用，以免
誤導。

 無法施測垂直測量或傾斜率不易判讀時，可採用
水準測量之粱底水平觀測值或柱基之差異沉陷值，
以輔助判讀該建築物之代表性傾斜率。

 建築物傾斜以傾斜率（Δ/H）表示，並不以角度
表示。

 計算傾斜率時，應將Δ/H的分子化為1，且應標示
傾斜方向。

 每一測線必須拍照紀錄，照片內容應能清楚顯示
垂直測線周圍之環境狀況，以便做為爾後重新測
量之參考。

垂直測量---要點



當某些垂直測線無法施測時，處理方式如下：

無法施測之參考測線可省略，但應於鑑定報告

上敘明原因。

重要測線應盡量施測，若無法施測，則可由鄰

近測線依比例內插求得，或合併水準測量之粱

底水平觀測及柱基差異沉陷等結果檢核之。

垂直測量---無法施測之處理



 測量成果應依下列項目整理：

 測點平面位置示意圖：在圖上以箭頭或編號標
示測量之方向與位置。原則上傾斜率測點以T
（n）表示、。

 立面位置示意圖：垂直測量時需於立面示意圖上或施
測建築物立面照片上，標示垂直測線位置。

 傾斜率示意圖：標示垂直測量之上下二觀測點位間垂
直距離、水平偏移量、傾斜方向及傾斜率等。

 各垂直測線之照片－照片上標示垂直測線之上觀測點與下觀測點。

－若照片可同時拍攝建築物與垂直測量實況最佳。

 使用測量儀器之測量實況照片一張。

垂直測量---測量成果



 測量完成後編寫之測量報告，其內容包括下列
各項：

 測量類別：垂平測量或水平測量

 測量時間： 年 月 日

 測量地點：測量標的物地址

 測量人員：鑑定人或測量單位之測量人員

 測量儀器：儀器之類別、型號

 測量方法：測量所採用的方法

 水準測量成果：如前所示

 垂直測量成果：如前所示

測量報告格式



1.工程性補強

（1）（Δ/H）＜1/200：修復房屋傾斜率（Δ/H）低於1/200者
，應估列標的物損害部份之修復費用。

（2）1/200≦（Δ/H）≦1/40：結構安全影響評估及修復補強房
屋傾斜率（Δ/H）超過1/200，但未達1/40者，應評估工地
施工對標的物結構安全所造成之影響，並依評估結果估列
標的物損害部份之修復補強費用，其中補強應考慮因傾斜
增量所引致標的物基礎或結構之強度損失。

（3）（Δ/H）＞1/40：重建，房屋傾斜率（Δ/H）超過1/40者
，不論損害情況如何，應依房屋重建造價估算費用。

重建工程費用以該會計年度「各直轄市、縣 (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
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重建價格為估算基準。

以上各款工程性補償費用之估算，標的物原損害部份之費用均應予以扣除。

結構鑑定作業--損壞修復及補強費用估算標準



2.非工程性補償

房屋傾斜率（Δ/H）超過1/200，但未達1/40者，除依前項規
定估列工程性補償費用外，應另依其使用不便及價值折損之程
度，額外估列非工程性補償金額，但兩者補償金額合計不得超
過重建工程費用100%之金額。

傾斜率計算式如下：

Δ＝建築物傾斜水平位移量，

H＝建築物現況高度，

X＝傾斜率＝Δ/H，

P%＝非工程性補償率（以重建工程費用之百分比表示）

結構鑑定作業--損壞修復及補強費用估算標準



P%＝非工程性補償率，分為下列五級：

第一級（X≦1/200）
P%＝0，不需額外估列房屋傾斜之補償費用。

第二級（1/200＜X≦1/100）
P%＝20×（X－1/200）×100%

當X＝1/100時，P%＝10%

第三級（1/100＜X≦1/50）
P%＝10%＋50×（X－1/100）×100%

X＝1/50時，P%＝60%

第四級（1/50＜X≦1/40）
P%＝60%＋80×（X－1/50）×100%

X＝1/40時，P%＝100%

第五級（X＞1/40）
P%＝100%

結構鑑定作業--損壞修復及補強費用估算標準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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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類公共安全檢查之基本法令宣導 
(H-2類)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集合住宅

8層~15 層且建築 
物高度未達50m (
未達16層)

每三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止
（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三 
規定辦理 
112.01.01起

6層~7層(未達8層)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止
（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三 
規定辦理 
114.01.01起

111年
版

1

1



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

集合住宅類(H2類)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

預計：114年起 增
加垂直貫穿區劃 (昇
降機、管道間區劃)

9



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來源：yahoo新聞

公安申報場所重大火災表列(紅框：公寓、集合住宅類)

時間 地點

7

建 名稱
死亡 受傷 

人數 人數

神話世界KTV縱火案 1992年11月21日 臺北市中山區

1993年1月19日 臺北市中山區

1993年5月12日 臺北市中山區

1995年2月15日 臺中市西區

2003年8月31日 臺北縣蘆洲市

2012年10月23日 臺南市北門區

2014年7月31日 高雄市前鎮區、苓雅區
 32

2018年8月13日 新北市新莊區

2020年4月26日 臺北市中山區

2021年10月14日 高雄市鹽埕區

2022年03月06日 台中市中區

16 2

公 論情西餐廳大火 33 20

卡爾登理容院縱火案 22

全 衛爾康餐廳大火 64 11

蘆洲大囍市社區火災 16 69

成 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 13 61

前鎮苓雅氣爆大火 308

危 衛福部臺北醫院火災 15 37

及 台北林森錢櫃KTV大火 6 67

重 高雄市城中城大火 46 43

損 台中市興中街大火 6 7

失 整理來源：網路維基百科-台灣災難列表1110329

未
關
注

築 
物

共 
安

而 
造

公 
共

害

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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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檢查及申報期間

類別 組 施行日期
別 樓層、建築物

高度 樓地板面積 頻率
時間

A 類公
共集會
類

A-1 每一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086.11.

01起止（第一季）
A-2

…

1000㎡以上 每一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086.11.01起

止（第一季）
未達1000㎡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086.11.01起
止（第一季）

… … … … … …

H 類住
宿類

H-1 300㎡以上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088.07.01起

止（第一季）
未達300㎡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088.07.01起
止（第一季）

H-2 16層以上或建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088.07.01起築物高度在
止（第一季）

50m以上
8層~15層且 每三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依本附
表備註建築物高度未 止（第一季） 三規定
辦理達50m

112.01.01
(未達16層)
6層~7層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依本附
表備註
(未達8層) 止（第一季） 三規定辦理

114.01.01













參、公安檢查項目

12

類別 項次 檢查項目 補充說明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類

1 防火區劃 ★★★★★
2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 內部裝修材料

4 避難層出入口

5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 走廊（室內通路） 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各

7 直通樓梯 檢查項目，應按實際現況用途
8 安全梯（含特別安全梯） 檢查簽證及申報。

9 屋頂避難平台 二、供H-2組別集合住宅使用之建

10 緊急進口
築物，依本表規定之檢查項目

設 備
安 全
類

11 昇降設備 為直通樓梯、安全梯、避難層

12 避雷設備 出入口、昇降設備、避雷設備
及供電系統。

13 緊急供電系統

14 特殊供電

15 空調風管

16 燃燒設備



肆、公共安全檢查項目法令依據法令檢討要項

*適用法令研判請依個案申報內容及相應法令適用日期而定 13

類別 項次 檢查項目 法 令 依 據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類

1 防火區劃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第87條、第241條~第243條

2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6條

3 內部裝修材料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8條

4 避難層出入口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0條、第90條之一

5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1條

6 走廊（室內通路）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2條

7 直通樓梯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3條、第93條、第94條、第95條、第98條

8 安全梯（含特別安全梯）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條、第96條、第97條、第97條之一、第102條

9 屋頂避難平台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9條

10 緊急進口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8條、第109條

設 備
安 全
類

11 昇降設備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106條、第107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108條~第132條

12 避雷設備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52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9條~第25條

13 緊急供電系統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7條、第7條之一、第9條

14 特殊供電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52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1條~第16條

15 空調風管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5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91條~第99條

16 燃燒設備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3條、第259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78條~第90
條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1)防火區劃

防火避難設施類『防火區劃』檢查注意要項：

(一)平面區劃：

防火構造建築物十層以下部分其樓地板面積 在

15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按每1500平方 公尺(非

防火構造每1000平方公尺)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與該處防火

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二)用途區劃：

建築物用途供集會堂、演藝場使用之觀眾席 部分，

或體育館、停車空間、學校教室、工 廠生產線部

分及其他類似用途建築物無法區 劃分隔時，應以

具有一小時(非防火構造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

板自成一個區劃。

35



(三)垂直區劃：

建築物內之挑空部份、電扶梯間、安全梯之 樓

梯間、升降機間、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 

間及其他類似部份，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設備與該處防火構 

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四)貫穿部之區劃：

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風管，應在貫 穿

部任一側之風管內裝設防火閘門或閘板， 

其與貫穿部位合成之構造，應具有一小時以 

上之防火時效。

〇

ⅹ

36

設備管線貫穿防火區劃應以防火填塞處理



(五)各種電氣、給排水、消防、空調等設備開關控制箱 

設置於防火區劃之牆壁時，應以不破壞牆壁防火時 

效性能之方式施作。嵌裝於防火區劃牆壁者，該牆 

壁仍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六) 建築物自第11層以上部份之規定：

應按樓地板面積每100至500平方公尺(依裝修部位 與

材料之不同) ， 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各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 板

區劃分隔。

(1)每100㎡範圍內應區劃。
(2)自樓地板面起1.2m以上之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
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每200㎡範圍內應區劃。 (3)
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均使用耐燃一
級材料裝修者，每500㎡範圍內應區劃。
(4)備有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
地板面積之1/2。

〇

ⅹ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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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開關控制箱不應破壞防火區劃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防火門常閉式未設置開啟後可自行關閉，或 

常開式未設置可隨時關閉並利用煙感器連動 

等法自動關閉裝置】

【2.防火門把損壞】

【3.防火門材料不符規定】

【4.防火牆或防火門被拆除】

【5.防火區劃面積不符規定】

【6.未使用防火材料填塞】

【7.大門出入口未設置防火門】

【8.防火門未向避難方向開啟】

〇

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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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防火區劃之大門出入口未設置防火門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防火避難設施類『非防火區劃分間牆』檢查注意要項：
(一)建築物使用類組為A類(公共集會)、D類(休閒文教)、B1(娛樂場所)、B2(百
       貨商場)、B4(旅館)、F1(醫療照護)、H1(宿舍安養)、樓地板面積300平方
       公尺以上之B3(餐飲場所)及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其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
       建造。但其分間牆上之門窗，不在此限。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B3組(樓地板面積達300平方公尺以上之餐飲場所)之廚房， 應
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樓層之樓地板形成區
劃，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三)「無窗戶居室」區劃或分隔其居室之牆壁及門窗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使用易燃材料】
【2.未提出防火材料證明】
【3.未提示材料耐燃等級或等級不符】

〇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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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類『內部裝修材料』檢查注意要項：
一、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應依規定。但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除表（十）至（十四）所列建築物，及建築使 
用類組為B-1、B-2、B-3組及I類者外，按其樓地板
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火構造
之樓地板區劃分隔者，或其設於地面層且樓地板面
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及排煙設備。
(三)按「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改善辦法」之規定:「內部裝修材料」均為應依 現行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改善。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未附防火材料證明】(特別是防火漆材料證明)
【2.使用易燃材料】
【3.未提示材料耐燃等級或等級不符】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3)內部裝修

ⅹ

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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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4)避難層出入口

防火避難設施類『避難層出入口』檢查注意要項：

(一)6層以上，或建築物為A、B、D、E、F、G、H-1 
類組用途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500㎡以上 
(不含樓梯與電梯間) ，除其直通樓梯於避難層之 
出入口直接開向道路或避難用通路者外，應在避 
難層之適當位置，開設二處不同方向之出入口。

(二)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每處寬度 
不得小於1.2公尺，高度不得小於1.8公尺(住宅除
外)。

(三)A-1、B-1、B-2、D-1、D-2類組使用之建築物， 
其避難層出入口總寬度有依樓地板面積計算之規

定； 且每處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2公尺，高度不得 
小於1.8公尺。

(四)避難層依規定應設置二處不同方向之出入口者， 
其中另一處常被封閉或雜物阻塞，均應維持暢通 
與拍照。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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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未設安全門或寬度不足】
【2.出入口寬度不足】(特別是B1類及D1類)
【3.違建部分出入口認定為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原有外牆未拆除之出入口寬度不足)

ⅹ

ⅹⅹ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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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防火避難設施類『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檢查注意要項：

(一)非在避難層供B-1、B-2、D-1、D-2類組使用之建築
物，其通達當層避難走廊通道或直通樓梯間之總寬度亦有
依使用樓地板面積計算之規定；且每處出入口寬度不得小
於1.2公尺，並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二)其他出入口之防火等級與其構造區劃牆面或分間牆面
相同。

〇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未設安全門或寬度不足】
【2.出入口不符防火等級規定】
【3.出入口寬度不足】(特別是B1類及D1類)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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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類『走廊(室內通路)』檢查注意要項：

1.建築物使用類組為D3(國小校舍)、D4(國中以上校舍)、D5(補習班)類組供教
   室使用部分，走廊兩側有居室者，其走廊寬度應在240公分以上；單側有居室
   者，走廊寬度應在180公分以上。
2.其他建築物，如F3類組(兒童福利)、H1(宿舍)等類組，走廊兩側有居室者，
   其走廊寬度應在160公分以上；單側有居室者，走廊寬度應在120公分以上；
   同一樓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在200㎡以下(地下層時為100㎡以下)，不論單雙
   側有居室，均為1.2公尺以上。
3.原有合法建築物之走廊寬度，依建造當時法令規定檢討即可。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走廊寬度不足】
【2.走廊或通路封閉】
【3.走廊或通路阻塞】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6)走廊(室內通路)

【4.走廊兩側裝修材料耐燃等級不符】
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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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建技規#131（商場之室內通路）連續式店鋪商場之室內通路寬度應依左表規定：

45

建技規#133（市場之出入口及通路）
市場之出入口不得少於二處，其地面層樓地板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尺者應 增

設一處。
前項出入口及市場內通路寬度均不得小於三公尺。

#表示建築技術規則法條之條次

各層之樓地板面積 兩側均有店鋪之通路寬度 其他通路寬度

200平方公尺以上，1000平方公尺以下 3公尺以上 2公尺以上

3000平方公尺以下 4公尺以上 3公尺以上

超過3000平方公尺 6公尺以上 4公尺以上



新北市政府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旅館(B4類組) 』法令適用
時期說明：

46

1.無使用執照但有合法房屋證明且已為旅館使用者，應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為法令檢討之依據，

分別查核：防火區劃、樓梯、室內裝修等項目。
走廊依下列規則檢討寬度：

2.無營業登記或已變動者，應依現行法令檢討

營業登記日期 兩側均有居室 其他

63/02/16以前 90公分以上
90公分以上一側為外牆80
公分以上

63/02/17~92/12/31 1.6公尺以上 1.1公尺以上

93/01/01以後 1.6公尺以上 1.2公尺以上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7)直通樓梯

防火避難設施類『直通樓梯』檢查注意要項：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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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設置二座以上直通樓梯通達避難層或地面之建築物：

(1)A-1組及F-1組其病房樓地板面積超過100平方公尺者

(2)H-1、B-4組及供集合住宅使用，且該樓層樓地板面積超過240平

     方公尺者。

(3)其他以外用途使用之建築物，其樓地板面積在避難層直上層(即第二層)超
過400平方公尺，其他任一層超過240平方公尺者。

(4)主要構造非屬防火構造，或非使用不燃材料所建造之建 築物，以上數值
除240平方公尺減為100平方公尺外，其餘減半。

※例:非防火構造之工廠與倉儲類，若二樓樓地板面積超過200平方公
         尺或三樓以上超過100平方公尺，即應設二座以上直通樓梯。

(二)直通樓梯之構造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三)直通樓梯及平臺不得堆置雜物妨礙出入，且淨寬應符合下列規定：
    （A）國民小學校舍等供兒童使用者，不得小於1.3公尺。
    （B）醫院、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商場（包括營業面積在1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加工

服務部）、舞廳、遊藝場、集會堂及市場等建築物，不得小於1.4公尺。
    （C）地面層以上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超過200平方公尺或地下層面積超過200平方公尺者不

得小於1.2公尺。
（D）前三款以外建築物，不得小於75公分。
(四)直通樓梯設置於室外並供作安全梯使用，其寬度得減為90公分以上。
       其他應為75公分以上。但服務專用樓梯不供其他使用者。



(三)自樓面居室內任一點至樓梯口之步行距離為下：
(1)A類、B-1、B-2、B-3及D-1組者，不得超過 30

公尺；C類者不超得過70公尺。
(2)其餘以外用途之建築物，不得超過50公尺。
(3)非防火構造，或非使用不燃材料所建造之建築 

物，不論任何用途，其步行距離均減為30公尺 
以下。

(四)避難層自樓梯口至屋外出入口之步行距離亦不
得

超過上述規定。
※例如:非防火構造之工廠與倉儲類，在避難層自樓 

梯口至屋外出入口之步行距離，不得超過30公
尺。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樓梯或其平台、迴轉半徑寬度不足】
【2.未依規定設置二座以上直通樓梯】
【3.樓梯被封閉隔離導致座數不足】
【4.採易燃材料裝修】
【5.部分樓梯被拆除】

ⅹ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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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8)安全梯

防火避難設施類『安全梯』檢查注意要項：

(一)通達六層以上，十四層以下或地下二層之各樓層，應設置安全梯。
(二)安全梯之四周牆壁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為限。 
(三)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具有半小時以上
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檻；其寬度不得小於90公 分。
(四)防火門應免用鑰匙即可往避難方向開啟，並應裝設經開啟後可自行關閉之
裝置。
(五)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醫院病 
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未裝設防火門或損壞】
【2.不符安全梯設置規定-如未有防火區劃】
【3.梯間構造或使用裝修材料不符】
【4.常閉式安全門未設自動關閉裝置】
【5.防火門未向避難方向開啟】 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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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門『門檻』放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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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9)特別安全梯及緊急昇降梯

防火避難設施類『特別安全梯』檢查注意要項：

(一)通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 
特別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但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 
層以下各樓層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一百平方公尺者

，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改設為一般安全梯。
(二)通達四層以下供A-1、B-1及B-2組使用者之樓層，
應設置安全梯，其中至少一座，應為戶外安全梯或
特別安全梯。
(三)通達五層以上供A-1、B-1及B-2組使用之樓層之直 

通樓梯，均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並均應 
通達屋頂避難平臺。

(四)特別安全梯間及排煙室之四周牆壁應具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其裝修材料以耐燃一級為限。管道間之 維

修孔，並不得開向樓梯間。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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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室內通陽臺或進入排煙室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之防火門
，自陽臺或排煙室進入樓梯間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 半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
(六)特別安全梯不得經由他座特別安全梯之排煙室或陽
台進入。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排煙室堆放雜物】
【2.不符特別安全梯設置規定-如排煙室未有防火區劃
【3.梯間構造或使用裝修材料不符】
【4.常閉式安全門未設自動關閉裝置】
【5.未裝設防火門或損壞】
【6.梯間有風管或配管貫穿且未作防火填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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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10)屋頂避難平台

防火避難設施類『屋頂避難平台』檢查注意要項：

(一)屋頂避難平臺應設置於五層以上之樓層，其面積合計不得小於該棟建築物五
層以上最大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屋頂避難平臺任一邊邊長不得小於六公尺，
分層設置時，各處面積均不得小於二百平方公尺，且其中一處面積不得小於該
棟建築物五層以上最大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
(二)屋頂避難平臺面積範圍內不得建造或設置妨礙避難使用之工作物或設施，且
通達特別安全梯之最小寬度不得小於四公尺。
(三)屋頂避難平臺之樓地板至少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四)與屋頂避難平臺連接之外牆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開設之門窗應具有
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屋頂避難平臺堆放雜物或設置廣告物】
【2.屋頂避難平臺設置面積不足】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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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11)緊急進口

防火避難設施類『緊急進口』檢查注意要項：

(一)建築物在二層以上，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
但面臨道路或寬度四公尺以上之通路，且各層之外牆每10公
尺設有窗戶或其他開口者，不在此限。
(二)前項窗戶或開口寬應在75公分以上及高度1.2公尺以上，或直

徑一公尺以上之圓孔，開口之下緣應距樓地板80公分以下，
且無柵欄，或其他阻礙物者。

(三)設有緊急用昇降機之建築物，得免設緊急進口。
(92年8月20日以前完成之建築物)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未設緊急進口—如建築物擴大使用
【2.被廣告招牌或欄柵所阻塞或封閉】
【3.緊急進口設置位置不符-如面向地界無通路】
【4.緊急進口設置數量不足或開口大小不符】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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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A)昇降設備

設備安全類『昇降設備』檢查注意要項：
(一)原則上檢查是否有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應張貼)，及其(檢查時)
使用有效期限是否逾期，尤其自設者與客貨梯。
(二)其他昇降機之設置規定列舉如下：
1.六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座以上之昇降機(電梯)通 達避難
層。建築物高度超過十層樓，依設計施工編第106條 規定，設置可
供緊急用之昇降機。
2.機廂之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或其淨高超過一‧二公尺之昇降機， 均
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但臨時用昇降機經主管建築機關認為其構
造與安全無礙時，不在此限(工廠類另詳)。
3.昇降機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1)昇降機道之出入口，周圍牆壁或其圍護物應以不燃材料建
造，並應使機道外之人、物無法與機廂或平衡錘相接觸。 (2)機廂在
每一樓層之出入口，不得超過二處。
(3)出入口之樓板邊緣與機廂地板邊緣應齊平，水平距離在四公分以
內。
4.其他設備及構造，應依建築設備編(108~132條)之規定。

5.菜梯(昇降設備)應檢查。
6.無使用許可證者，應以一小時防火時效構造封閉確實(並應含勘檢
照片)。

〇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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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A)昇降設備2

【鑑於桃園市敬鵬工廠大火事件，為強化工廠場所之安全管理及
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對於PCB廠房（合法建築物）因設置製程
排氣風，破壞其防火區劃情形，應請複查人員依「建築法」、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等規定加
強防火區劃有無破壞情形 】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使用許可證逾期】
【2.自設昇降設備無使用許可證證明】
【3.緊急昇降機使用許可證變更後改為一般昇降機】
【4.針對公安申報昇降設備屬封閉不使用類型之複查案，請複
查人員務必加強檢查，倘有封閉不完全、重新開放違規使用情
形提報不合格件，杜絕使用人藐視法令之嚴重惡行】

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B)PCB工廠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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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廠1噸以上昇降設備需：
     附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臨時使用證明。
(2)工廠1噸以下昇降設備需:附

a、第三方安全檢查機構出具之既有工廠昇降設
      備定期檢查表
b、投保保險證明文件(A載貨昇降設備：必須投

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B載人或載人載貨兩
用昇降設備：必須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另須投保電梯意外責任險，或於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加保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c、既有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
定基準方案。

依據1100702更新版本



伍、複查重點及注意事項－(B)避雷設備
設備安全類『避雷設備』檢查注意要項：

(一)建築物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者; 建築物高度在三公尺以上並作危險
品倉庫使用者，(火藥庫、可燃性液體倉庫、可燃性瓦斯倉庫等)。 應
按規定設有避雷設備。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避雷針折斷、傾斜或已被拆除】
【2.導線銹蝕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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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複查重點及注意事項－(C)緊急供電系統

設備安全類『緊急供電系統』檢查注意要項：
(一)(緊急供電之設備---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7): 
建築物內下列各項設備應接至緊急電源。

可查閱緊急發電機保養紀錄(不建議發動測試)

1.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緊急廣播設備。
3.地下室排、污水抽水幫浦。
4.消防幫浦。
5.消防用排煙設備。
6.緊急昇降機。
7.緊急照明燈。
8.出口標示燈。
9.避難方向指示燈。
10.緊急電源插座。
11.防災中心用電設備。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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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電源):緊急供電系統之電源，應依下列規定：
    1.緊急用電器具平時可以接至蓄電池，或交流低壓電源，其總開關須有明顯
之標示註明為緊急供電電源開關。
2.緊急電源應裝置切換開關，當常用電源切斷時，自動切換供應電源至緊急 
用電器具，而當常用電源恢復時，自動恢復由常用電源供應。

3.緊急電源使用蓄電池者，應為自動充電型蓄電池附有減液警報裝置、過充 
放電防止裝置者；或使用全自動發電機或具有相同效果之設備，但均應在 
常用電源中斷後二十秒內供應正常電力至緊急用電器具。

4.發電機應裝設適當開關或連鎖機件，以防止向正常供電線路倒逆電流。
5.裝設發電機及蓄電池之處所，應為防火構造。
6.蓄電池設備充電電源之配線，應設專用回路，其開關上應有明顯之標示註
明為緊急供電開關。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無緊急發電機或已被拆除】
【2.發電機維護不良無法正常啟動】
可查閱緊急發電機保養紀錄(不建議現場發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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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D)特殊供電系統

40

設備安全類『特殊供電』檢查注意要項：

(一)(舞台之電氣設備):凡裝設於舞台之電氣設備，應依下列規定： 1.使用電壓應為
300伏特以下。
2.配電盤前面須為無活電露出型，後面如有活電露出，應用牆、鐵板或鐵網隔開。
3.舞台燈之分路，每路最大負荷不得超過20安培。
4.凡簾幕馬達使用電刷型式者，其外殼須為全密閉型者。
5.更衣室內之燈具不得使用吊管或鏈吊型，燈具離樓地板面高度低於2.5公 尺者， 並
應加裝燈具護罩。
(二)(電影院之特殊電氣規定):
1.放映室燈應有燈具護罩，室內並須裝設機械通風設備。
2.原則上放映室應專作放置放映機之用。整流器、變阻器、變壓器等應放置其他房 
間，但有適當之護罩使整流器、變壓器等所發生之熱或火花不致碰觸軟版者，不
在此限。
(三)(廣告招牌燈):廣告招牌燈之裝設，應依下列規定：
1.每一組廣告招牌燈外部，均應裝設一可完全將所有非接地電源線切斷之開關。
2.廣告燈塔之鐵架、金屬外殼等均應接地。
3.每一廣告燈均應在明顯處所附有永久之標示，註明廣告燈製造廠名稱電源電壓、 
輸入電流，以備日後檢查之用。



(四)(航空障礙燈):應設置光源俯角15度以上、360度方向皆可視認之航空障礙燈
       ，且無拆除或損壞。
(五)(游泳池電氣設備):游泳池之電氣設備，應依下列規定：
1.為供應游泳池內電氣器具之電源，應使用絕緣變壓器，其一次側電壓，應為300伏特以下，二次側
電壓，應為150伏特以下，且絕緣變壓器之二次側不得接地，並附接地隔屏於一次線圈與二次線圈
間，絕緣變壓器二次側配線應按金屬管工程施工。
2.供應游泳池部分之電源應裝設漏電斷路器。
3.所有器具均應按第三種地線工程妥為接地。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舞台燈配電之分路電流大於20安培】
【2.放映室燈具無護罩】
【3.廣告招牌燈之鐵架未接地】
【4.廣告招牌燈未以專用迴路安裝漏電斷路器】
【5.廣告招牌燈無電壓、廠商等標示】
【6.游泳池之電源未裝設漏電斷路器】
【7.航空障礙灯被拆除或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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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E)廣告招牌

1.廣告招牌之規模是否屬應申請雜項執照之樹立廣告或招牌廣告？
2.各組室外廣告招牌燈是否裝置非接地電源切斷之開關（漏電斷路器）？
3.廣告燈塔之鐵架、金屬外殼是否接地？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各組室外廣告招牌燈未裝置非接地電源切斷之開關】 （漏電斷路器）
【2.廣告燈塔之鐵架、金屬外殼未接地】

ⅹ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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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F)空調風管
設備安全類『空調風管』檢查注意事項：

(一)風管以不貫穿防火牆為原則，如必需貫穿時，其包覆或襯裡層均應在適當處所切斷，並應
在防火牆任一側均設置符合規定之防火閘門。 (二)防火閘門應依下列規定：
1.其構造應符合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六條第一款防火門窗之規定。
2.應設有便於檢查及養護防火閘門之手孔，手孔應附有緊密之蓋。
3.溫度超過正常運轉之最高溫度達攝氏二十八度時，熔鍊或感溫裝置應即行作用，使防火閘
門自動嚴密關閉。
4.發生事故時，風管即使損壞，防火閘門應仍能確保原位，保護防火牆貫穿孔。

***消防排煙管非屬公安檢查及複查範圍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貫穿防火牆之風管未設置防火閘門】
【2.貫穿防火牆之風管或配管線未作防火填塞】。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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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G)燃氣設備

設備安全類『燃氣設備』檢查注意要項：

(一)燃氣用具應裝置在建築物內空氣流通處所，如空氣不足供應時，應開設與室外空氣直
接流通之開口，其有效面積不得小於燃氣用具輸入熱量之和以每小時194千卡需1平方 公分
計得之值。用通風管代替開口時，通風管斷面積不得小於開口有效面積，並不得
小於7.5公分見方。
(二)燃氣用具連接供氣管路之連接管，得為金屬管或橡皮管。橡皮管長度不得超過1.8公尺，
並不得隱蔽在構造體內或貫穿樓地板或牆壁。
(三)燃氣用具接入供氣管路時，應在接入處之上游管路裝設關閉閥，其距離燃氣用具不得 超
過1.8公尺。
(四)燃氣用具裝有電氣點火裝置者，應另裝有點火失效時即能切斷供氣之安全裝置。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無瓦斯洩漏自動偵測與警報系統】
【2.無瓦斯洩漏自動斷路器】
【3.連外通風開口面積不足】
【4.使用橡皮管之長度太長】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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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其他

複查重點及特別注意事項

項次 特別注意事項 補充說明

1
原有合法建築物，且維持原有用途者，方可適用原有合法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法令檢討

可依使照、營業登記證或 立

案證書等核准設立或核 准使

用之當時日期認定

2

未經變更使用程序之卡拉OK(營登大部份為小吃店)等之B類

第一組及D類第一組(可查詢內政部之建築物類組分類內容)之

場所，避難層出入口須按最新規定之2公尺 寬度施行複查。

另其他未經變更使用程序之現況場所均按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法令檢討。

3 一樓樓地板面積<100㎡者，其內部裝修不受限。 建築技術規則88條

4
違建(附著於合法建物)其內部裝修須按現行法令檢討，面積要

與原合法建物合併檢討。

5 設備類重點為檢查有無發電機等，無須要求現場啟動或測試。

6
廣告招牌燈依申報人所申報之規模進行複查內容，如現況未

達查核標準，應勾選免檢討，其餘項目同此模式。

67



複查重點及特別注意事項

項次 特別注意事項 補充說明

7
燃氣設備依使用目的標準查核，如餐廳(B3)或醫院(F1)、百貨

公司(B2)附設之美食街以及其他類似用途之空間等。

8 內部裝修材料，如以防火漆塗佈時，須檢附證明佐證。

9
須注意是否為防火門之狀態
1.排煙室四周之人員進口須為防火門
2.進入安全梯之門須為防火門

一般業者或使用者常於營 業

後擅自變更而致使現況 與原

核准圖說不相符

10
如設有自動撒水及排煙設備(兩者須一併設置)，其內部裝修方

可不受限制。

11

緊急進口須注意窗戶尺寸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如外設有鐵窗，

鐵窗應留設同緊急進口大小以上尺寸供救災使用，不可封閉

或阻塞。

12 注意場所防火區劃有無遭破壞或擅自更動之行為。

13 其他檢查項目，應依相關法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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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查不符合原因

48

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符合原因

項次 不合格原因 例 舉 說 明

1 未依實際使用範圍委託申報

1.申報場所擴大鄰戶面積違規使用（如補習班增加班舍）。

2.現場有室內梯連通地下室，但僅檢查申報地面層，專業檢 查
人亦未於檢查報告書之綜合意見欄內簽註說明。

3.擴建違章建築未納入檢查申報範圍，專業檢查人亦未於檢查
報告書之綜合意見欄內簽註說明。

2
受檢場所於申報後擅自裝修
或改造，因不諳法令致不符
規定

1.受檢場所為舉辦展演活動或因應特殊節日需要，臨時裝修或
改造。

2.受檢場所因變更主管或負責人，室內格局略作調整或變更

3 動態事項之違規

1.安全梯之防火門或緊急用昇降機設置電磁鎖，妨礙人員逃 生
避難或消防救災。

2.原核准為儲藏室擅自變更為包廂使用，致步行距離、走廊 寬
度等不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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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符合原因

項次 不合格原因 例 舉 說 明

3 動態事項之違規

3.於走廊、安全梯間、排煙室等逃生避難動線堆置貨品、雜 物
或桌椅，妨礙人員逃生避難。

4.自動防火捲門下方擺設攤位、桌椅。

4
申報書註記或標繪內容與現
況不符

1.現場有自動撒水及排煙設備，但緊急供電系統卻註明無此
項設施。

2.現場樓梯遭封閉，平面簡圖卻標繪成房間。

3.現場防火門內開，申報書平面簡圖卻繪外開。

4.走廊實測寬度核與申報書標示尺寸明顯不符。

5.檢查申報當時，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已逾有效期限。

6.未依實際使用範圍檢查簽證（如違建未納入檢查範圍）。

5 檢附不實文件

1.現場採用木貭材料裝修，經查並無刷塗防火漆，卻提出防 火
塗料出廠證明。

2.申報書卷附保險證明文件之保險期間或投保標的遭竄改， 核
與現場提出之文件不符。

3.專業檢查人未親自到場檢查，卷附編修過的數位相片。

4.申報書卷附之照片、檢查紀錄簡圖等所呈現之空間態樣核
與現場有明顯差異（沿用往年資料申報，未詳實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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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符合原因

項次
不合格
原因 例 舉 說 明

6

未依法
令規定
之檢查
簽證項
目覈實
檢查

1.辦公大樓比照15層以上集合住宅，只檢查「直通樓梯」、「安全梯」、「特別安
全梯」及「避難層出入口」等4項

2.現場置有緊急發電機，檢查報告書卻簽註「無此項設備」

3.依法應檢討「屋頂避難平臺」之場所簽註「免檢討」。

4.「昇降設備」、「避雷設備」、「緊急發電機」等項目，檢查報告書簽註「屬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權責」而未檢查。

5.設備安全類以「無電氣技術人員之檢驗報告」為由提列改善計畫，未詳實檢查。

6.整幢醫院或國際觀光旅館申報，「空調風管」卻簽證「未貫穿防火區劃」。

7 法令見
解錯誤

1.B2類組未檢討樓梯總寬度（受檢場所設有3座直通樓梯，擅自封閉其中1座），誤
以為2座樓梯為已足。

2.現場以木質櫥櫃兼做區隔室內空間之隔屏使用，誤判為一般家具，非屬室內裝修
，材料不受限制。

3.誤認為任何場所（如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區劃面積未達100㎡者，裝修材料均
不受限制。

4.誤認設有自動撒水及排煙設備，分間牆構造得不受限制。

5.誤認為任何居室空間（如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11層以上建築物等），裝修材料
均得以耐燃三級檢討。

6.受檢場所雖有自動撒水設備，但無排煙設備，室內裝修卻簽註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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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符合原因

項次 不合格原因 例 舉 說 明

8
檢查過程草率、疏忽，未詳
實檢查

1.防火門關閉器嚴重鏽蝕、無法啟閉，卻仍簽證合格。

2.避難動線堆積雜物，按灰塵積垢研判，非申報後才堆置，卻
辯稱係申報人於申報後擅自裝修改造。

3.樓高5層之建築物，現況為直通樓梯，但檢查報告書內載明
「安全梯」、「特別安全梯」都勾註合格。

4.局部室內裝修材料不符規定，卻簽證合格（如遭家具遮擋、
室內梯之底板）。

5.相關設施設備未詳實檢查即簽註「無此項設備」。

6.B3類組之廚房區劃不完整（如送菜口未區劃）。

7.管線貫穿防火區劃牆壁，周圍孔隙未填塞。

8.二樓以上樓層申報，「避難層出入口」未詳實檢查（安全梯
在避難層通往屋外之動線已遭違規變更使用）。

9.現況不合格之設施或設備，其材質已呈現老舊態樣（污漬、
黃斑、斑駁等），辯稱係申報人於申報後擅自裝修改造。

10.防火門未設置自動關閉裝置。

11.未察覺特別安全梯之排煙室已違規變更為居室使用。

12.安全梯間之防火門擅自改為木門或玻璃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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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不符合原因

項次 不合格原因 例 舉 說 明

8
檢查過程草率、疏忽，未詳
實檢查

13.屋頂避難平台簽註「非申報人使用範圍」未檢查。

14.室內因不當隔間致步行距離或重複步距不合規定。

15.錯將消防排煙風管視為空調風管，提列改善計畫。

16.緊急用昇降機無法通達申報樓層各居室空間。

17.違規「舞廳」之直通樓梯寬度未達140公分。

18.安全梯防火區劃牆壁破壞，卻簽證合格。

19.屋頂避難平臺之面積未達二分之一。

20.廣告燈塔之鐵架及金屬外殼未設非接地電源切斷之開關

21.緊急進口尺寸不合規定或其替代性窗戶遭廣告架遮擋。

9
其他（尚難歸責申報人或專
業檢查人之原因）

1.因配合消防設備改善致不合建管法令規定（如安全梯間設置
排煙風管，致樓梯淨高度不足190㎝）。

2.消費者之行為造成動態違規（如美食街內用餐區之桌椅，遭
消費者任搬移至防火捲門下方）。



建築物外牆整建

中太都市更新整建(股)公司
陸昱玲、楊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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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外牆更新(拉皮)
之願景及策略



1. 增進公共安全：外牆磁磚剝離掉落，

「危害公共安全」為「全體住戶之責」，

「外牆更新(拉皮)」刻不容緩。

2. 環境品質改善：外牆更新將一併改善公共安全及

衛生，使整體環境品質提升。

3. 整體價值提升：外牆更新後，大樓價值

將提升「新台幣300萬~500萬/約50坪之每戶」

4. 改善市容觀瞻

一、外牆更新(拉皮)之願景



二、達成外牆更新願景之最佳策略

1. 政府優惠補助：由「經驗豐富之外牆更新(拉皮)團隊」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獲補助機會極高」。

(視住戶之配合度，爭取補助)

2. 「改善消防安全」、「外牆及門窗防水改善」、
「無障礙設施改善」、「空調設備移設」、「廣告招牌」
「室外管路整理改善」、「庭園美化」、「門廳改善」、
等亦可一併申請新北市政府補助。

3. 一般外牆修繕須經「全體外牆內部住戶同意」方可申請。
但「與政府共為辦理團隊」可「降低外牆修繕申辦門
檻」。(全體住戶2/3同意即可)

4. 因應不同施工方式及材料，含申辦及施工費用，住戶需部
分自費，亦可運用「銀行修繕貸款」、甚至「外牆廣告出
租」以降低負擔。



外牆磁磚剝落，危害公共安全

外牆及門窗防水老化，室內滲水、產生壁癌



管路零亂、阻塞，
須疏通、整理、妥為改善



無障礙設施須改善 庭園可改善、美化

門廳可改善



第貳章 施工流程及
主要施工方式



敲除原有磁磚及粉刷層

以環氧樹酯灌注RC裂縫

1:3水泥砂漿粉刷層乾式施工預埋鐵件

濕式施工高分子複合防水材

外掛乾式施工骨架

乾式施工

一、施工流程

敲除原有磁磚及粉刷層

搭建鷹架

防水工程



1.外架施工法



或 

或 

(1)傳統施工架(鷹架)

(2)施工平台

(3)高空作業車



鷹架搭設

防護斜籬

鷹架外側鋪
設防塵網

(1)傳統施工架



(2)施工平台

 高空施工平台外觀



(3)高空作業車



2.拆除、外牆補裂及防水工程



拆除、外牆補裂及防水工程

打除原有磁磚及粉刷至R.C層

鐵窗、冷氣托架、雨遮、廣告招牌、騎樓天花拆除



拆除、外牆補裂及防水工程
裂縫環氧樹脂注射或塗佈 1:2防水水泥砂漿整平



二、主要施工方式



1.乾式施工法



(1)花崗石或磁磚外掛法



(2)外牆包板工程



2. 濕式施工法



貼磁磚

立面改善施工流程-
1:3水泥砂漿粉刷層

1:3水泥砂漿
粉刷層

RC牆體

立面改善施工流程-
黏貼磁磚(濕式施工)

1:3水泥砂漿
粉刷層

RC牆體

(1)磁磚濕式施工法



(2)仿石、綠塗裝工程
質輕好安裝，更能減少建築物之樓板承載重量。

防水、防蟲、耐撞擊、不變形、耐候性強，使用一般工具即可
施工，質輕、施工簡易、快速，可大幅降低建築外牆材更新
的施工成本及工期。



立面改善施工流程 (1) -立面改善施工流程 (1)-

粉刷層 RC牆體

立面改善施工流程 (2) -

以環氧樹酯灌注 RC裂縫

立面改善施工流程 (2)-

以環氧樹酯灌注 RC裂縫

RC 牆體

灌注環氧酯
補牆體裂縫

敲除部分鬆動磁磚及粉刷層

鬆動磁磚敲除
後，以輕質填
充物取代



結晶滲透式
防水塗料 表層環保外塗

加強耐候姓

RC牆體 RC牆體



立邦

簡報者
簡報註解
V



(3)外牆更新施工方法比較表

鋁帷幕+花崗石+磁磚(乾式) 綠建築塗裝

高樓層鋁帷幕 1-3樓花崗石+磁磚(濕式) 全面環保塗料

重量 自重最輕，重量約為13kg/m2 自重重、重量約為70kg/m2 自重超低、重量約為
10kg/m2

硬度 硬度次高 山型磚硬度尚佳 低

防水 雙層外皮防水性佳 防水性不穩定 防水性尚可

安全 抗風壓、耐震、防腐蝕 耐震程度較差 耐震程度極佳

抗污 抗汙性尚可 抗汙性尚可 抗汙性尚可

工期 規格化、預組化，工期短(8個月) 工期長(16個月以上) 工期次短(10個月以上) 

品質 品質均勻、尺寸精度高 品質尚均勻 品質尚均勻

修繕 清潔保養較易、可重新烤漆 清潔保養尚容易 清潔保養尚容易

色樣 烤漆色彩豐富，選擇多樣 色彩選擇多樣 色彩選擇多樣

節能 空氣層降低輻射，節能減炭 無隔熱層、較耗能 無隔熱層、較耗能

壽命 鋁板壽命約15~20年
矽利康8~10年需換新 換修須打除

換修須敲除
壽命視用材及施工技術而
定

建議及
限制

矽利康宜道康寧791-991系列較抗污
固定件/骨架結構技師細部計算及設計



第參章 新北市政府辦理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7 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更字第 1124622335 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 16 點；並自 113年 1 月 1 日生效

補助項目：1.立面修繕、2.耐震補強、3.增設電梯

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其屋齡達十五年以上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 連棟透天或獨棟透天式建築物連續達五棟以上。

2. 集合式住宅整棟(幢)建築物。

3. 五層樓以下集合住宅(公寓)增設電梯。

位於下列地區者，得不受屋齡及補助範圍1~3限制，得以1棟申請：

1. 位於本府公告指定之整建維護策略地區。

2. 臨二十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3. 位於捷運站、火車站、歷史建築、古蹟等三百公尺範圍內且臨八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

4. 因風災、火災、地震及爆炸致遭受損害之合法建築物。



補助對象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 申請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其管理負責人。

• 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實施者。

補助經費

1.立面修繕、增設電梯補助：每案總工程經費50%、上限1,200萬。

2.耐震補強、位於策略地區或符合臨路條件者：每案總工程經費75%、上限

　1,500萬元。

3.電梯快速補助(上限340萬)：已取得增設電梯施工許可相關執照再向市府

　申請整建維護補助者，提供每案補助額度總經費45%、上限300萬元，並視

　個案情形額外提供法定停車位折繳代金獎助金45%、上限40萬元。



提高補助地區-策略地區

1. 新莊中港大排兩側

2. 鶯歌文化路兩側

3. 汐止中正路兩側

4. 新店瑠公圳圳道兩側

5. 淡水中正路兩側

6. 新莊中正路兩側

7. 板橋縣民大道兩側

8. 新莊老街(新莊路)兩側

9. 林口中正路兩側

10. 板橋府中商圈地區





陳德祐建築師

輕鬆簡易上手公共工程

202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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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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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一、認識台灣政府採購網

一般 進階

網站介面

可設定區域、金
額大小、案件的
規模：公告金額
或是巨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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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一、認識台灣政府採購網

投標須知及資格

廠商資格

資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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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一、認識台灣政府採購網

投標須知及資格

很重要

有的會要求在投
標封面填寫

“”2.””繳完錢後會下載檔案*T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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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一、認識台灣政府採購網

投標須知及資格

中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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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1

1

2

十四、招標方式為：
依採購法第49條規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十五、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但我國廠商所供應標的（含工程、財物及勞務）之
原產地得為外國者(須一併列明國家或地區。機關如允許大陸地區廠
商參與，須符合兩岸進口及貿易往來相關規定)。
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例如製成品之特定組件、工程內含
之材料與設施)，其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產品之項目：
十六、本採購：
(2) 非以統包辦理招標。

二十四、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含以下各項
V 投標報價文件：1.招標投標／報價契約文件。2.投標標價清單。
V 廠商須提出以下證明文件
1.擇一繳交:
A.本國開業建築師事務所則繳交開業執照及有效期建築師公會會員
證影本。
B.本國執業技師事務所(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應繳交有效期執業執
照及有效期技師公會會員證影本。
C.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則繳交(1)公司登記證影本。(2)工程技術顧問
全國商業同業或地方同業有效期公會會員證影本。(3)土木技師或結
構技師之有效期執業執照影本。 (4)執業所在地有效期技師公會會
員證影本。
2. 納稅證明文件請擇一繳交
:A.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之營業稅納稅證明或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
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
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
關文件；依法令免繳營業稅或所得稅者，應出具免繳稅証明文件。

投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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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投標須知

B.建築師事務所或技師事務所請繳交負責人最近一期或前一期所得
稅證明文件影本。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最近一
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
表代之。3.協同者並請檢附協同合作同意書。(資格詳需求說明書)

V 投標廠商聲明書(共2頁)、授權書(非負責人參與投/開標時檢附)。
V 企劃書一式五份。
V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之切結書。

三十一、押標金金額：
無押標金
三十二、採電子投標之廠商，押標金予以減收金額(無者免填) ：
三十七、無押標金之理由為(無者免填)：
勞務採購。

五十三、本採購：
訂底價，擇符合需要者後，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於進
行議價前定之。
五十四、決標原則：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
需要者辦理議價（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於此處載明，或
另訂「投標廠商評審須知」）。
五十五、本採購採：
非複數決標。

七十二、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
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
分，不另檢附）
招標投標/契約文件。
投標須知。
投標標價清單。
投標廠商聲明書。
契約條款。
需求說明書。
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案，「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及廠商切結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1年1月13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號函修訂）：
切結書1（自行執業）
切結書2（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切結書3（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切結書4（營造業工地主任）
其他：評審須知、權責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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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投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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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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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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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勞務契約

第二條 履約標的 由甲方於招標時參照本條 載明
二、 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

(三) 工作事項 包括建築物XXXXXXXXXX，其詳細項目原則如
下XXXXX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一、 契約價金結算方式：
（一） 履約標的如 涉可行性研究 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
明）：
□總包價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二） 履約標的如涉規劃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三） 履約標的如涉設計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四） 履約標的如涉監造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 或按時計酬法

二、 計價方式：
（一）總包價法：依公告固定或 決標時 議定 服務費新臺幣
元 由甲方於決標後填寫， 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參考本條附件 1 
之附表編列服務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 果調整 納入契約執
行） 。
（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1. 服務費用為建造費用之百分之 依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或
決標時議定 服務費率；如跨不同級距之費率，甲方應於招標文件載
明各級距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費率，費率級距及其費率得由甲
方參考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下稱技服辦法）之
附表訂定，甲方未定級距者，依技服辦法附表所列 ))；其各階段分
配比率如下
▓建築物工程： 規劃設計占 45 %，監造占 55 %%（如
有調整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規劃設計費用: 45 %
監造費用：55%
▓公共工程 （不包括建築物工程 規劃設計占45 %，監造占 55 %%
（如有調整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規劃設計費用: 45 %
監造費用： 55% 。

第五條契約價金 之給付條件
十七 、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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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勞務契約

第七條 履約期限

一、 履約期限係指乙方完成履約標的之所需時間（由甲方擇需
要者於招標時 載明
二、 本契約所稱日 天 數，除 已明定為日曆天或工作天者外，
係以 ▓ 日曆天 □工作天計算 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
者，為工作天

第八條 履約管理
十四、 本案委託技術服務範圍若包括監造者，乙方 於工程契約工
期內派遣人員留駐工地， 持續性 監督施工廠商按 契約及 設計圖
說施工 及 查 證 施工廠商履約 之 監造人力計畫表如下（由甲方
於招標時 依預算規模、技服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及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0 點填寫），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致留駐工地期間超過下表約定人月數，得依第 4 條第 8 款增加監
造服務費用

十七 、 其他：

第十條保險
一、 乙方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 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無者免填 ))，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另投保人身意外險。
（一）建築師事務所 、技師 事務所 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投保
專業責任險 。包括因業務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
致甲方或其他第三人受有之損失。
（二）
▓ 雇主意外責任險。
一、 乙方依前 款 辦理之保險，其內容如下 由甲方視保險性質擇
定或調整後於招標時載明
（一） 承保範圍： 本契約履約範圍，除另有規定外，為「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核准或備查之保險單」之保險範圍。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包括得為保險人之不保事項） 。
（二） 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三） 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四） 保險金額：契約價金總額。
（五） 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 新台幣 1 萬元 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
（六） 保險期間：自 起至□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日止； ▓ 自契
約簽定之日起至 各分案 工程驗收合格 之日止由甲方載明 ))，有
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第十一條保證金 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不收取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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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階段：二、標單內容

投標須知及資格

勞務契約

第十三條遲延履約
一、 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 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
應按逾期日數計算逾期違約金， 所有日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
入，不因履約期限以工作天或日曆天計算而
有差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
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該違約金計算方式：（由甲方
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每日 以 新臺幣 XX 元計算逾期違約金。（定額，甲方於招標時
載明）

□依逾期工作部分之規劃設計或監造契約價金千分之一計算逾期違
約金。（ 契約文件須分別載明規劃設計及監造之契約價金

□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率 計
算逾期違約金。 但 未完成履約 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不影響其
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未完成履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部分之
契約價金，每日依其千分之初驗或驗收有瑕疵部分之契約價金，每
日依其千分之一((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率；其數額以每日
依契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率；其數額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
額計算之數額為上限。約價金總額計算之數額為上限。))計算逾期
計算逾期違約金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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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監造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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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一、法規

設計階段
委託技術服務（不含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01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有專案管理)
02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專案管理)

施工階段
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01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有專案管理)
02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專案管理)

權責分工表

設計監造：權責分工表

名詞 定義

辦理 負責執行相關工作事項，製作相關文件以供審核，並針對審

核意見辦理後續工作。
協辦 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監督 督促辦理者執行工作，及檢視其辦理情形，如發現有未符合

契約與規範之處，並予以糾正。
督導 督促並指導辦理者依契約及規範執行工作。
審查 檢查辦理者之工作執行情形，檢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契約與

規範提出處置意見，要求辦理者修正或將檢視結果提供核定
者（或審定者）決策之參考。

審定

（複核）

檢視並就技術部分確認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

合契約與規範，將結果提供主辦機關備查或核定。
核定 主辦機關：對於辦理單位、審查或審定單位之陳報事項作成

決定。
其他單位：審查或審定辦理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

合契約與規範，作成決定並將決定送主辦機關備查。
備查 收執存查或核符後收執存查。

一、名詞定義：

委託技術服務（不含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1. 可行性研究階段
2. 規劃階段
3. 基本設計階段
4. 細部設計階段

委託技術服務（不含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期程 項
次 項 目 設計

廠商
規劃
廠商

可行性
研究
廠商

機關 說明

１
、
可行
性研
究階
段

1. 可行性研究廠商用人計畫 辦理 核定
1. 可行性研究廠商專業責任險 辦理 核定
1. □初步踏勘及現況調查 辦理 督導
1. □計畫概要之研擬 辦理 核定

1.

□研究工址相關範圍既有地形
圖、測量、地質、土壤、水
文氣象、公共管線、材料等
資料蒐集及其他調查、試驗
或勘測

辦理 核定

1. □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
調查及研究 辦理 核定

1. 可行性報告及建議

辦理 核定

□1.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
□2.計畫相關資料之分析、整

理及評估
□3.方案研擬及比較評估
□4.計畫成本之初估及經濟效

益評估
□5.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6.風險及不定性分析
□7.經營管理方式之研究

□8.初步運輸及交通衝擊評估 例 如 環
境 影 響
說明等。□9.其他：

1. □民意協調溝通（如：說明會、
公聽會），意見收集等 協辦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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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一、法規

設計監造：權責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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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一、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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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一、法規

設計監造：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

監造：品管人員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十四、機關於公告金額以上工程開工時，應將工程基本資料
填報於工程會指定之資訊網路系統，並應於驗收完成後七日
內，將結算資料填報於前開系統。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十四、機關辦理委託監造服務者，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監造單位應比照第七點設置受品管訓練合格之
人員擔任現場人員；每一標案最低之人數規定如下：

1.新臺幣二億元以上採購之工程，應遴聘專職
現場人員至少二人。

2.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達二億元採購之工程，
應遴聘專職現場人員至少一人。

3.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之工程，應遴聘兼職現
場人員至少一人。

（二）前款之專職現場人員，不得跨越其他工程，亦
不得再兼其他職務，且監造服務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兼
職現場人員得同時兼任本工程其他職務或其他工程職務，惟
限於兼職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及宜蘭縣地區或
本府工程，且兼職以三件工程為上限，並不得超過五項職務。

（三）受託監造單位應於開工前，提報符合第一款規
定之現場人員之登錄表（依工程會頒布之格式），經機關核
定後，由機關於七日內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路備查；

二十六、除契約另有約定外，監造廠商有下列情事者，機關
應罰扣懲罰性違約金：
三）監造廠商未依期限遴派並設置受訓合格之現場人員、擅
自改派現場人員或現場人員違反專（兼）職規定，機關應就
其違規日數，每人次按日罰扣新臺幣二千五百元整。

監造：安全衛生人員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共工程施工安全衛生須知
7.督促監造單位及廠商於開工前登錄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資料，並檢
具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資料及相關報備文件，經機關核定。廠商、承
攬人及再承攬人等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由機關督導監造單位
及廠商依規定報請勞動檢查機關（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異
動或工程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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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二、預算及編碼

• 2、預算編列格式

 依據-施工綱要規範及編碼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De
fault.aspx?FunID=Fun_9_2&Searc
hType=B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使用說明(DOC) ODT版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與項目目錄(DOC) ODT版

00篇(招標文件及契約要項)綱要編碼項目
(DOC) ODT版

01篇(一般要求)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2篇(現場工作)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3篇(混凝土)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4篇(圬工)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5篇(金屬)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6篇(木作及塑膠)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7篇(隔熱及防潮)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8篇(門窗)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09篇(裝修)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0篇(特殊設施)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1篇(設備)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2篇(裝潢)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3篇(特殊構造物)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4篇(輸送系統)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5篇(機械)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16篇(電機)綱要編碼項目(DOC) ODT版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說明文件(完整ZIP檔下載)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與項目(完整ZIP檔下載)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及編碼作業總表(完整ZIP檔
下載)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B_help.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B_help.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C_menu.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C_menu.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0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0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1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1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2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2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3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3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4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4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5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5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6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6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7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7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8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8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9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09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0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0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1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1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2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2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3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3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4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4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5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5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6A.doc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0DMF16A.odt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CD3-0.zip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CD3-1.zip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CD3-2.zip
https://pcces.pcc.gov.tw/csinew/Tools/B/B_UseExplain/Two/CD3-2.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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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二、預算及編碼

• 2、預算編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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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二、預算及編碼

• 2、預算編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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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二、預算及編碼

• 2、預算編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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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三、其他

• 變更設計

• 變更設計-理由(施工會議、現場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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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階段：三、其他

• 工作月報表 • 施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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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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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階段：一、初驗及終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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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階段：二、結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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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1.陳遠鴻-建築工程鑑定作業簡報 1.8
	建築工程鑑定作業
	簡報精要：
	投影片編號 3
	一.名詞定義(1)：
	一.	名詞定義(2)：
	一.名詞定義(3)：
	鑑定作業流程：
	鑑定常見試驗項目：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1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2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3
	鑑定報告書之內容、規格及作業-4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鑑定測量作業通則
	水平測量作業要點
	水平測量---介紹
	水平測量---介紹
	水平測量---介紹
	水平測量---介紹
	水準儀操作
	水準儀之安置步驟如下：
	水準儀之安置步驟如下：
	水準儀之安置步驟如下：
	水準儀之安置定平步驟---介紹
	水準儀觀測
	水準儀觀測
	水準標尺之持立
	水準標尺之持立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準測量的原則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水平測量—原則介紹
	縱斷面測量
	水平測量—方法及成果整理
	水平測量—校核
	水平測量—校核
	水平測量—高差閉合差的調整與計算
	水平測量—誤差
	水平測量—誤差
	水平測量—誤差
	水平測量—誤差
	水準測量應用—水準儀觀測法
	水準測量應用—水準儀觀測法
	水準測量應用—室內地坪或樑底水平觀測法
	水準測量應用—水平線觀測法
	水準測量應用—測量成果
	水準測量應用—測量成果
	垂直測量作業要點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垂直測量---經緯儀介紹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傾斜率測量
	垂直測量---要點
	垂直測量---要點
	垂直測量---無法施測之處理
	垂直測量---測量成果
	測量報告格式
	結構鑑定作業--損壞修復及補強費用估算標準
	結構鑑定作業--損壞修復及補強費用估算標準
	結構鑑定作業--損壞修復及補強費用估算標準
	投影片編號 76

	2.賴建名-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場所勘檢作業概要
	3.陳宜群-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肆、公共安全檢查項目法令依據法令檢討要項
	投影片 14: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1)防火區劃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投影片 19: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3)內部裝修
	投影片 20: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4)避難層出入口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投影片 23: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6)走廊(室內通路)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7)直通樓梯
	投影片 27: (三)自樓面居室內任一點至樓梯口之步行距離為下：
	投影片 28: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8)安全梯
	投影片 29: ***防火門『門檻』放寬規定：
	投影片 30: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9)特別安全梯及緊急昇降梯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10)屋頂避難平台
	投影片 33: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11)緊急進口
	投影片 34: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A)昇降 設備 
	投影片 35: 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A)昇降 設備2 
	投影片 36
	投影片 37: 伍、複查重點及注意事項－(B)避雷設備 設備安全類『避雷設備』檢查注意要項：
	投影片 38: 伍、複查重點及注意事項－(C)緊急供電系統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D)特殊供電系統
	投影片 41
	投影片 42: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E)廣告招牌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F)空調風管
	投影片 45: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G)燃氣設備
	投影片 46: 伍、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其他
	投影片 47
	投影片 48: 陸、檢查不符合原因
	投影片 49
	投影片 50
	投影片 51
	投影片 52

	4.楊劍芬-建築物外牆整建
	外牆更新(拉皮)之願景  
	達成外牆更新願景之最佳策略
	外牆磁磚剝落，危害公共安全
	投影片編號 6
	   無障礙設施須改善
	建築物外牆拉皮相關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外牆修繕工程簡報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20
	外牆更新施工方法比較表


	5.陳德佑-輕鬆簡易上手公共工程
	預設章節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投影片 29





